附件2
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第十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推选投票办法
根据《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》和《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研究生会章程》的相关要求，第十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由各学院选举产生，研究生代表要经过班级、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，差额比例不低于20%。各班级、学院研究生会组织也可采取线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投票说明如下：
第一条  第十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由各学院选举产生，各学院各研究生班级代表名额见附件1。
第二条  研究生代表要经过班级、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，差额比例不低于20%。
第三条  候选人可以通过自荐提名、班级提名、上级组织提名等方式产生。
第四条  投票开始前，由班委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、
第五条  由候选人产生代表的投票可通过班会、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。
第六条  投票过程需满足以下要求：
（1） 参加投票者必须是本班级成员，参与投票的同学必须超过各班级、学院研究生会组织总人数的五分之四以上，投票结果才有效，
（2） 投票过程不公开实时票数统计；
（3） 各班级、学院研究生会组织成员有权对选票中的任何候选人表示赞成、不赞成或弃权。
（4）投票结束后方可计票，公布各候选人票选结果。
第七条  代表人选选举结果要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（包括但不限于网站、宣传栏等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公示通过后，上报校研究生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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